《大同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公布<大同市2026年环境监管重点单位
名录>的通知》政策解读
一、编制背景
为了加强对环境监管重点单位的监督管理，强化精准治污，生态环境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水、大气、噪声、土壤等污染防治法律，以及地下水管理、排污许可管理等行政法规，制定了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的相关规定。
二、名录范围
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包括依法确定的水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噪声重点排污单位、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以及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单位。同一企业事业单位可以同时属于不同类别的环境监管重点单位。纳入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的企业事业单位明确了所属类别。
三、有效时间
2026年。
四、名录公布
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本年度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初步名录。省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提出对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初步名录的调整建议。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省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的调整建议，对本年度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初步名录进行调整，并确定本年度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依法向社会公布。
